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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宁海事部门下发《沉船打捞通知书》，但施工单位也有自己的“说法”

沉陷货轮打捞陷入停滞

事件

以借款的名义索要18万元

汶上一乡镇公职人员因受贿罪获刑11年

本报济宁12月17

日讯(记者 晋森 通
讯员 张永玉 孟庆)

汶上县一乡镇公职
人员，以借款的名义，
向他人索取财物18万
元。被查处后，他对136
万余元的巨额财产也
无法说明合法来源。14
日，汶上人民法院一审
以申某犯受贿罪、巨额
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
有期徒刑11年。

法院审理查明，
2011年4月22日，申某
利用担任汶上县一镇
领导干部分管工作的
便利，以借款为名，向
在汶上县个体经营户
索要6万元，后将该笔
款存入汶上县的银行
内。4月25日，申某故技
重施，再次向另一个体
经营户索要6万元。4月
29日，申某又以同样的
理由，向另外一经营户
索要6万元。短短的7天

内，申某向他人索取财
物18万元。目前，这18
万元存款已被冻结。

另外，汶上县检察
机关发现，申某自1980
年参加工作以来，其妻
子在没有正式工作的
前提下，家庭财产共计
198万余元，其中包括
三处房产、一部汽车、
以及存款124万余元。
除去家庭合法收入外，
申某对136万余元的巨
额财产也无法说明合
法来源。

汶上县人民法院
一审后认为，申某利用
职务上的便利，向他人
索取财物18万元，另外
136万余元的巨额财产
无法说明合法来源。据
此，汶上县人民法院依
法判决申某犯受贿罪，
判处有期徒刑10年；犯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判处有期徒刑2年，决
定执行有期徒刑11年。

本报济宁12月17日讯(记者 姬生
辉 路帅) 17日，本报C03版刊发了

《铁管刺入船体，千吨货轮沉陷》的消
息。18日，记者了解到，济宁市地方海
事局已经下发了《沉船打捞的通知
书》，但上海远东国际桥梁建设有限公
司济宁八里庙大桥翻建工程项目经理
部的态度并不积极，沉陷的货轮打捞
仍没有明确的时间。

济宁市地方海事局通航科的一名
工作人员介绍，他们已经给市中区住
建局和上海远东国际桥梁建设有限公
司分别下发了《沉船打捞的通知书》，
但双方的态度并不积极。他还向记者
展示了《沉船打捞碍航物清理的通知
书》，上面写明了事故原因和处理意
见。

“事故发生后，我们就派工作人员
赶赴现场，还调集了挖泥船开挖了东
侧河道，以便其他船只通行。”但对于
沉船打捞，通航科工作人员也很无
奈，他们多次与施工单位进行协调，
但对方的回应并不积极，整个打捞过
程陷入停滞。

“所有的拔桩施工分为三部分，岸
上和航道里的桥桩都是同时作业。截
至12月3日，水中的桩已经清理完毕。”
上海远东国际桥梁建设有限公司济宁
八里庙大桥翻建工程项目经理部张经

理介绍，施工时，他们不仅对桥下钢管
桩做有位置记录，还设置了警示标志。
现在航道里的钢管桩已经清理完毕，
警示标便全部拆除了。

对于济宁市地方海事局下发的
《沉船打捞通知书》，张经理表示，目前
尚不能确定是公司施工遗漏的钢管
桩，所以公司不能进行打捞。

张经理向记者出示了公司对《沉
船打捞的通知书》的回复，回复中写
到：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应该谁的沉船
谁打捞，待沉船及肇事物打捞上来后，

进行相关鉴定，按照事故责任大小各
方承担相应责任。

“该规定是在沉船原因不明的前
提下才适用，但现在情况很明显，河道
里的钢管是施工遗留物，施工方负有
责任。”济宁市地方海事局通航科贾科
长表示，他们将继续对沉船打捞进行
协调，争取早日解决此事。

“我们全家都指望那条货船吃饭，
现在货轮沉入运河已经14天了，但打
捞的事还没有着落。”船主王先生感到
很寒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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